
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 
會議參考文件  

 
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 
主要燃料的零售價格  

 
引言  
 
  因 應各委員 的建議， 這份文件闡述無鉛汽油、
超低含硫量柴油 (超低硫柴油 )、家用液化石油氣 (石油氣 )
和車用石油氣等主要燃料由二零零二年一月至十月中旬
的零售價。  
 
背景  
 
2 .   香港沒有出產燃油，必須依靠入口，而燃油的進口
價又受各種外圍因素影響，並非本港市場或政府所能控
制。鑑於公眾對油價的關注，我們一直有監察無鉛汽油和
超低硫柴油本地零售價與每月平均新加坡離岸價的走勢 (此
乃亞太區域汽油和柴油訂價的主要參考指標 )。此外，我們
亦一直監察瓶裝石油氣本地批發價與每月沙地阿拉伯合
約價的 走勢 (此乃國 際普遍接納的訂價參考指標 )。至於
政府統計處就上述燃料入口價編製的數據則只作參考之
用 ，因為在獲得有關數據時，至少已有 4 個星期的時
滯。  
 
觀察所得  
 
無鉛汽油  
 
3 .   附 件甲 闡述了無鉛汽油自二零零二年一月起的
價格變動，並顯示了下述資料︰  
 

( i )  本港油站的零售價格曾調高四次，調低一次；  
 
( i i )  就價格走勢和調整幅度 而言，本地零售價與新
加坡離岸價變動大致相若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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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零售價 的增幅和減幅相應跟隨新加坡離岸價的
有關增幅和減幅。  

 
超低硫柴油  
 
4 .   附 件乙 闡述了超低硫柴油自二零零二年一月起
的價格變動，並顯示了下述資料︰  
 

( i )  本港油站的零售價格曾調高四次；  
 
( i i )  就價格 走勢和調整幅度 而言，本地零售價與新
加坡離岸價變動大致相若；以及  

 
( i i i )  零售價 的增幅和減幅相應跟隨新加坡離岸價的
有關增幅和減幅。  

 
家用石油氣  
 
5 .   油公司以批發方式把家用瓶裝石油氣售予經銷商，
而經銷商則以零售方式轉售予用戶。每家油公司會釐定本
身的批發價，而每家油公司所給予經銷商的折扣亦不相
同。  
 
6 .   為了提高該公司在釐定瓶裝石油氣批發價的 透明
度，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(蜆殼 )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制定了
每半年調整價格的機制；這個機制目的是反映過去六個
月石油氣的實際入口價和未來六個月石油氣的預測入口
價。鑑於近年的石油氣價格十分波動，蜆殼自二零零二
年一月起檢討石油氣價格的時間，改為每四個月進行一
次，目的是希望批發價更能緊隨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動。  
 
7 .   附 件丙 闡述了瓶裝石油氣自二零零二年一月以
來的價格變動。自一月份檢討價格後，瓶裝石油氣的本
地批發價在二月份每公斤調低 0 .5 元；在五月份檢討價
格後，並無作出任何調整；在九月份檢討價格後，於十
月份把批發價每公斤調高 0.74 元。在二月至十月期間，
沙地阿拉伯合約價每公斤的累積增幅為 0.78 元。家用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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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石油氣的零售價由市場上 300 多個經銷商釐訂；這些
零售價可能反映或不反映批發價的全數調整幅度。  
 
8 .   此外，油公司會把家用管道石油氣按定價直接
售予用戶。由於管道石油氣定價的調整幅度與瓶裝石油
氣批發價掛 ，因此�u 有關附件只列出瓶裝石油氣批發價
的變動，以作比較。  
 
車用石油氣  
 
9 .   政 府分 別於 二零零零年及 二零零 二年 推出 石油
氣的士和小巴計劃，目的是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。為了
確保能夠及時提供合理數目的石油氣加氣站，政府已批
出 有 關 設 計 、 建 造 及 承 辦 大 型 專 用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的 合
約，並以免地價形式分三批撥出 12 幅政府土地作興建
加氣站用途，此等合約為期 21 年。這些專用加氣站承
辦商均受有關合約所約束，在整段經營期內必須按照指
定程式釐訂車用石油氣的價格上限，而定價程式包括兩
個考慮因素：國際石油氣價格和本地石油氣加氣站的營
運價格。首個因素會按之前六個月的國際石油氣平均價
格每年調整兩次（在二月和八月進行），至於第二個因
素 則 按 上 年 度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趨 勢， 每 年 調 整 一 次
（在二月進行）。有關該 12 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價
格上限已闡述於附件丁。  
 
10 .   除了上述 12 個專用加氣站外，現時本港共有 29
個現有油站加建了石油氣加氣設施(加建站)，但這些加
建站並不受任何價格管制，其石油氣售價，則主要受市
場力量影響。 
 
促進競爭  
 
11 .   在 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下，我們相信由市場力量
來調節貨品的供求和價格最為恰當。因此，燃油價格的
釐定，一向是油公司因應商業運作原則和本身的運作成
本而作出的決定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，是確保能源供應
可靠，維持市場開放和消除進入市場的障礙，以促進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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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，以及盡量增加油產品訂價的透明度。為了增加油價
釐定的透明度，我們已促請油公司在每次調整油價時向
公眾作出宣布，並解釋原因。 
 
12 .   我 們 亦 已 採 取 了 多 項 促 進 燃 油 市 場 競 爭 的 措
施，這些措施包括：  
 

(1 )  自二零零零年七月起，取消油站投標者必須持
有特別進口牌照或燃油供應合約的規定；  

 
(2 )  在現有油站的地契約滿後，把油站重新公開招
標競投；  

 
(3 )  透過宣傳讓有興趣人士清楚知道，政府樂意考
慮把油站與其他零售用途作合併發展的申請，
以及擬更改土地用途作油站發展的申請；以及  

 
(4 )  在新的地契條款下，規定經營者必須在油站設
置價格顯示板，以增加油價競爭的透明度。 

 
13 .   自 當局 於二零零零年 宣傳 有關促進燃油市場競
爭的措施後，城市規劃委員會共收到約十份於非油站用
途土地上發展油站的申請，大部份已予批准，其他則仍
在處理中。同一期間，地政總署亦收到五份修訂契約的
申請，所有申請亦在處理中。此外，預計在未來十年會
有 36 個現有油站的地契約滿，屆時我們會把這些油站
用地重新公開招標競投。此外，我們亦會繼續物色新的
土地作油站用途。  
 
14 .   促進競爭是一項持續的工作  : 我們會繼續探討
適合的措施，以進一步促進競爭。 
 
 
 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 
二零零二年十月  
 



 

 

附件甲  
 

無鉛汽油 

二零零二年  

(註一 )  
無鉛汽油  
零售價  

新加坡汽油  
每月平均離岸價  

加權平均  
入口價  

(只作參考 )  

布蘭特原油  
每月平均  
收市中間價  
(只作參考 )  

 港元 /公升  港元 /公升  港元 /公升  港元 /公升  

一月  10 .40   1 . 0 5   1 . 3 1   0 . 9 6  

二月  10 .40   1 . 2 3   1 . 5 0   0 . 9 9  

三月  10 .55  1 . 4 2   1 . 6 6   1 . 1 7  

四月  (註二 )  
10 .70  

 
1 . 5 4  

 
1 . 8 1  

 
1 . 2 6  

五月  10 .85   1 . 5 0  
 

1 . 7 5  
 

1 . 2 5  

六月  10 .85   1 . 4 4   1 . 7 6   1 . 1 8  

七月  10 .75   1 . 4 3   1 . 6 7   1 . 2 6  

八月  10 .75   1 . 4 3   1 . 6 7   1 . 3 1  

 
九月  

 
10 .83  

 
1 . 5 4  

 
未能提供  1 . 3 9  

十月 (直至  
十月十四日 ) 

10 .83   1 . 5 5   未能提供  1 . 4 0  

自二零零二
年一月起的
加幅: 

+ 0 . 4 3  + 0 .5 0  

 

 

 
註一  : 顯示數字為蜆殼、加德士和華潤的零售價，埃克森美孚的零
售價則較其他三家公司每公升低 0.01 元。  

 
註二  : 加德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八日把其零售價每公升調高 0.15
元，即由每公升 10.7 元調高至每公升 10.85 元; 並於二零零
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把其零售價回復至原來的水平。  

 

+ 0 .1 5   

+ 0 .1 5   

+ 0 .1 5  

- 0 . 1 0  

+ 0 . 1 8  
 

+ 0 . 1 9  
 

+ 0 . 1 2  
 

- 0 . 0 4  
 

- 0 . 0 6  
 
- 0 . 0 1  
 

0 . 0 0  
 
 
+ 0 . 1 1  
 
 

+ 0 . 0 1  

+ 0 . 1 9  
 
+ 0 . 1 6  
 

+ 0 . 1 5  
 

- 0 . 0 6  
 
 
+ 0 . 0 1  
 

- 0 . 0 9  
 

0 . 0 0  

+ 0 . 0 8   



 

 

附件乙  
 

超低硫柴油 

二零零二年  

(註一 )  
超低硫柴油  
零售價  

新加坡柴油  
每月平均離岸價  

加權平均  
入口價  

(只作參考 )  

布蘭特原油  
每月平均  
收市中間價  
(只作參考 )  

 港元 /公升  港元 /公升  港元 /公升  港元 /公升  

一月  5 . 5 4   1 . 0 2   1 . 2 3   0 . 9 6  

二月  5 . 5 4   1 . 0 6   1 . 2 5   0 . 9 9  

三月  5 . 6 4  1 . 2 2   1 . 4 2   1 . 1 7  

四月  (註二 )  
5 . 7 9  

 
1 . 3 6  

 
1 . 5 6  

 
1 . 2 6  

五月  5 . 8 7   1 . 3 7   1 . 5 4   1 . 2 5  

六月  5 . 8 7   1 . 3 4   1 . 5 9   1 . 1 8  

七月  5 . 8 7   1 . 3 5   1 . 5 8   1 . 2 6  

八月  5 . 8 7   1 . 3 8   1 . 5 5   1 . 3 1  

 
九月  

 
5 . 9 9  

 
1 . 5 1  

 
未能提供  1 . 3 9  

十月 (直至  
十月十四日 )  

5 . 9 9   1 . 6 1   未能提供  1 . 4 0  

自二零零二
年一月起的
加幅: 

+ 0 . 4 5  + 0 .5 9  

 

 

 
 
註一  : 顯示數字為蜆殼、加德士和華潤的零售價，埃克森美孚的零
售價則較其他三家公司每公升高 0.01 元。  

 
註二  : 加德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八日把其零售價每公升調高 0.1
元，即由每公升 5.79 元調高至每公升 5.89 元; 並於二零零
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把其零售價回復至原來的水平。  

 
 
 

+ 0 . 0 4  
 
+ 0 . 1 6  
 

+ 0 . 1 4  
 
+ 0 . 0 1  
 
- 0 . 0 3  
 
+ 0 . 0 1  
 
+ 0 . 0 3  
 
+ 0 . 1 3  
 

+ 0 . 1 0  

+ 0 .1 0  

+ 0 .1 5   

+ 0 .0 8  

+ 0 . 0 2  
 
+ 0 . 1 7  
 
+ 0 . 1 4  
 
- 0 . 0 2  
 
+ 0 . 0 5  
 
- 0 . 0 1  
 
- 0 . 0 3  

+ 0 . 1 2 



 

 

附件丙  
 

家用瓶裝石油氣 

二零零二年  

(註一 )  
瓶裝石油氣  
批發價  

沙地阿拉伯  
每月合約價  

(丙烷及丁烷的  
比例為 3:7)  

加權平均  
入口價  

(只作參考 )  
 港元 /公斤  港元 /公斤  港元 /公斤  

一月  6 . 5 8   1 . 6 5   2 . 0 5   

二月  6 . 0 8   1 . 5 2   1 . 9 3   

三月  6 . 0 8   1 . 4 9   1 . 8 4   

四月  6 . 0 8   1 . 5 1   1 . 9 1   

五月  6 . 0 8   1 . 6 8   2 . 0 9   

六月  6 . 0 8   1 . 7 0   2 . 0 7   

七月  6 . 0 8   1 . 7 0   2 . 1 1   

八月  6 . 0 8   1 . 7 8   2 . 1 7   

九月  6 . 0 8  
 

2 . 0 0  
 

未能提供  

十月 (直至  
十月十四日 )  

6 . 8 2   2 . 3 0   未能提供  

自二零零二
年二月調低
價格後的加
幅: 

+ 0 . 7 4  + 0 . 7 8   

 
註一  : 顯示數字為蜆殼的批發價，該公司自一九九九年一月起採用
既定的機制來調整石油氣批發價。  

 
 

- 0 . 5 0  

 0 . 0 0  

- 0 . 1 3  
 
- 0 . 0 3  
 
+ 0 . 0 2  

+ 0 . 1 7  

+ 0 . 0 2  

 0 . 0 0  
 
+ 0 . 0 8  
 
+ 0 . 2 2  
 
+ 0 . 3 0  

- 0 . 1 2  

- 0 . 0 9  

+ 0 . 0 7  

+ 0 . 1 8  

- 0 . 0 2  

+ 0 . 0 4  

+ 0 . 0 6  

+ 0 . 7 4  



 

 

附件丁  
 

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價格上限  
 

專用加氣站地點  營辦商  價格上限 (元 /公升 )  
  1.2.02-31.7.02 1.8.02-31.1.03 
柴灣  
西九龍  

易高能源  2 .15 2.05 

上環  
觀塘  
大埔  

華潤  1 .85 1.76 

美孚  
屯門  

易高能源  1 .91 1.81 

九龍灣  
葵涌  

華潤  1 .89 1.79 

灣仔  易高能源  不適用  1 .81 
馬鞍山  
元朗  

華潤  不適用  1 .66 

 
 
註：  (1)  在為期 21 年的合約期間，專用加氣站的石油氣價格

上限，必須按照指定程式於每年的二月一日和八月一
日進行調整。  
 

 (2)  營辦商可自由釐定其石油氣的實際鎖售價格，條件是
價格不高於根據定價程式所計算的價格上限。  
 

 (3)  現時，專用石油氣加氣站銷售的石油氣，約佔整個車
用石油氣市場的 70%。  
 

 (4)  現時，加建站所銷售的石油氣價格為每公升 1.68 元
至 2.08 元不等。  

 
 
 

 


